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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且不构成重组上市情形、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83.68%

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经审慎判断，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构成《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具体说

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收购标的公司 83.68%股份，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为

1,151,850.06 万元。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数据及交易对价的相关比例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东海证券（标的公司） 6,290,613.66 1,033,349.99 176,754.36

本次交易金额 1,151,850.06 1,151,850.06 /

财务数据与交易金额孰高值 6,290,613.66 1,151,850.06 176,754.36

东吴证券（上市公司） 21,621,948.00 4,375,812.45 903,036.63

财务指标比例 29.09% 26.32% 19.57%

根据上述计算，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以及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对应指标的比例均未超过 50%。根据《重

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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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未发生过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苏

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根据《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交易前与公司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将会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后，交易对方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按照关联交易的原则及相

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特此说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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